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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8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芝股份 股票代码 0028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雪群 李金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科研楼 7 栋 1-6 层 

电话 0755-83262887 0755-83262887 

电子信箱 king@szmeizhi.com king@szmeizh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司拥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广东省洁净工程专业承包（洁净室施工建造工程甲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等多项资质，主要为交通运输机构、文化产业、金融地产、政府机构、高端星级酒店集团等大型客户，提供跨领域全方位的

综合工程服务。公司承接项目类型主要有公共建筑装饰、住宅精装修、幕墙装饰，在公共建筑装饰市场具有优势。 

2017年3月20日公司成功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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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35.4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58%；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245.7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54%。公司总体经营状况

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出现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其他重大不利因素。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建

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评价推介活动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行业排名稳定。报告期内，公司承

接项目获评鲁班奖1项、国优奖4项、省优奖5项、市优奖4项及全国绿色建筑装饰示范工程奖1项等荣誉奖项；公司获评“连

续十九年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建筑装饰行业AAA级信用企业”、“2016-2017广东省诚信企业” 、“中国民

营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商业空间设计机构”等，持续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944,354,041.51 949,891,142.76 -0.58% 1,062,607,7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57,298.63 52,117,835.81 -18.54% 46,654,36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322,318.09 51,191,023.58 -21.23% 44,812,38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98,299.15 76,938,664.69 -69.85% 8,797,82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69 -34.78%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69 -34.78%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16.65% -9.12% 17.1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401,235,764.80 1,093,917,107.97 28.09% 1,127,004,41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2,704,756.98 340,751,261.86 91.55% 291,336,277.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6,382,451.00 214,578,523.47 226,745,659.30 326,647,40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53,511.54 14,431,522.36 12,279,517.02 6,592,74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53,511.54 14,566,696.05 9,710,636.08 6,891,47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96,492.74 -9,056,023.57 -47,550,481.52 172,701,296.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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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1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30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苏华 境内自然人 51.02% 51,699,200 51,699,200 质押 26,300,000 

深圳市深腾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9% 23,300,800 23,300,800 质押 23,300,800 

刘海英 境内自然人 1.25% 1,263,060 0   

杨水森 境内自然人 0.99% 1,000,000 1,000,000 质押 1,000,00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玉

衡三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94% 951,000 0   

颜静 境内自然人 0.84% 853,400 0   

中国金谷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金谷·信

惠 24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3% 639,700 0   

肖克勇 境内自然人 0.52% 523,400 0   

林志强 境内自然人 0.42% 428,450 0   

吴碧玉 境内自然人 0.42% 426,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苏华、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杨水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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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装修装饰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司拥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

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广东省洁净工程专业承包（洁净室施工建造工程甲级）、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等多项资质，主要为交通运输机构、文化产业、金融地产、政府机构、高端星级酒店集团等大型客户，提

供跨领域全方位的综合工程服务。公司经营模式为自主经营，自主组织设计和施工。主要是通过招投标和商务谈判两种方式

承接项目，工程项目协议签订后，公司组建项目团队进行实施。公司承接项目类型主要有公共建筑装饰、住宅精装修、幕墙

装饰，在公共建筑装饰市场具有优势。 

2017年3月20日公司成功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由中国建筑

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中国建筑装饰设计金奖一项、铜奖一项和中国建筑装饰杰出商业空间设计

机构。报告期内，公司承接项目获评鲁班奖1项、国优奖4项、省优奖5项、市优奖4项及1项绿色建筑装饰示范工程奖；公司

自主研发技术取得通过了5项全国科技创新成果和3项省级工法，继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装饰业。建筑装饰行业位于建筑业整

体链条的下游，主要作用为进一步保护建筑物的主体结构、美化建筑物并完善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与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安装业等一次性完成工程业务不同，每个建筑物竣工后，在其整个使用寿命周期中都需要进行多次装修，因此建筑装饰

行业具有乘数效应和需求可持续性的特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的大背景下，建筑装饰行业总体上保持平稳发展。同时，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

政策推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如进一步深化对建筑装饰行业的简政放权、改革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招投标管理制度等，

行业发展更趋向于规范开放。 

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评价推介活动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

百强企业，行业排名稳定。 

 

（三）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经营稳健、业绩稳定的同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跟紧行业新发展趋势、应对国内外市场需

求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牢牢把握市场竞争优势，继续夯实和深化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完善及优化组织结构、流程制度

和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打造团结高效的组织团队，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公

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紧跟国家战略及政策导向，积极拓展主营业务，继续加强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大型总包公司、大型

地产公司的长期合作，集中拓展优质客户深挖存量客户，深耕轨道交通、旅游地产、高端星级酒店和住宅精装修等领域市场，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做精做优，加大研发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四）公司经营模式为自主经营，自主组织设计和施工（及劳务分包用工）。报告期内，公司自行施工涉及业务范围主

要有公共建筑装饰、住宅精装修、幕墙装饰。 

 

（五）公司历来十分重视工程质量管理，于2000年通过并开始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标准，2004年通过GB/T2800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编著了《质量环境（标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2011年通过ISO9001、

GB/T5043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严格执行与公司主要业务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等作为质量标准，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投标、设计、采购、施工、保修五个阶段执行程序文件和国家质量标准，

劳务分包公司均具备相应资质，劳务分包合同的内容，均严格按照建筑装饰工程主合同的内容来制定，工期、竣工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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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主合同一致；通过实施以上措施对施工质量进行了全面有效地控制，发挥出良好的效果，以优质服务回馈客户，并获得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4-2015年度继续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广东省工商部门认定的

连续19年“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公共装修 703,445,450.47 613,375,590.55 12.80% -3.97% 0.63% -4.00% 

幕墙装修 148,337,443.47 126,306,139.14 14.85% 25.09% 18.91% 4.4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经公司2017年8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

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无重大影响。 

2、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经公司

2018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按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公司采用

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和“持有待售负债”

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行项目，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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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水森 

                                                          201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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